
受贈財物(14案) 

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6 年 3 月受贈財物案件一覽表 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 本府秘書處 

沖繩‧臺灣交流

振興會平田久

雄會長 

106.3.10 

沖繩‧臺灣交流振興會會長平田久雄一行人余

106 年 2 月 13 日下午 16 時許蒞臨本府拜會

市長，會中並由平田久雄會長致贈市長紀念禮

品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。 

2 本府秘書處 

日本宮城縣町

村會村上英人

會長 

106.3.10 

日本宮城縣町村會村上英人會長在 106年 2閱

13 日率團來訪，市長在永華事證中心代表臺南

市 188 萬市民歡迎貴賓來到臺南，會中並由村

上英人會長致贈市長紀念禮品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。 

3 本府秘書處 

日本群馬縣前

橋市山本龍市

長 

106.3.10 

日本群馬縣前橋市山本龍市長率前橋商工會議

所一行 12 人，於 106 年 2 月 17 日蒞臨本府

拜會市長，會中由山本龍市長致贈市長紀念禮

品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。 

4 本府秘書處 

日本博多傳統

工藝館木村誠

館長 

106.3.10 

106 年 2 月 20 日上午 9 時許，日本博多傳統

工藝館館長木村誠等一行人，蒞臨本府拜會文

化局，會中並由木村誠館長委請文化局轉贈市

長紀念禮品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。 

5 本府秘書處 
日本日光市役

所人員 
106.3.15 

本府體育處於 106 年 3 月 4 日晚上假杜小月

餐廳宴請日本來台參加古都馬拉松路跑活動人

員，會中並由日光市役所人員委請本府體育處

轉交致贈市長紀念禮品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。 

6 本府秘書處 

韓國仁川獸醫

師公會尹在永

會長 

106.3.15 

韓國仁川市獸醫師公會尹在永會長一行人，於

106 年 3 月 13 日上午在臺南市獸醫公會理事

長朱明泉等陪同下蒞臨本府拜會，市長除親自

歡迎接待及感謝仁川市對臺南 0206 地震的關

心與捐助外，並期望未來韓國與台南之間有更

多的合作及交流，會中並由尹在永會長致贈市

長紀念禮品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。 

7 本府秘書處 
日本日光市及

仙台市人員 
106.3.22 

本府體育處於 106 年 3 月 4 日晚上假杜小月

餐廳宴請日本來台參加古都馬拉松路跑活動人

員，會中並由日光市及仙台市人員委請本府體

育處轉交致贈市長紀念禮品。 

登錄禮品列為市有財產，並由本府秘

書處列冊管理。 

8 
仁德區衛生

所 

台南市○○醫

院社區服務專

員林○○ 

106.3.3 

台南市○○醫院社區服務專員為在與本市仁德

區衛生所合作之社區內設置癌症篩檢站，特攜

帶伴手禮西餅 1 盒(市價逾新台幣 500 元，未

達 1,000 元)。 

1. 因係贈送機關內同仁且價值未逾新

台幣 1,000 元 

2. 分享給衛生所內之保健志工。2.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9 
仁德區衛生

所 

郭○○醫院院

長室高級專員

陳○○ 

106.3.3 

本市仁德區衛生所所長收到郭○○醫院院長室

高級專員陳○○寄送之多功能工具手電筒 1個

(市價約新臺幣 1,114 元)。 

1.將該手電筒轉贈衛生所志工使用。 

2.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10 本府工務局 

長○開發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

長王○○ 

106.3.10 

本府工務局建管理科簡科長於 106 年 3 月 10

日收到長○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寄贈長○SPA游

泳池文賢館招待券 4 張(總價約新臺幣 1,000

元)、體驗券 10 張。 

1. 簡科長將招待券及體驗券全數交政

風室，由政風室協助以雙掛號寄還

餽贈人。 

2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11 
大內區衛生

所 

麻豆新○醫院

轉診中心 
106.2.7 

新○醫院轉診中心郵寄茶葉禮盒 1 盒(內裝 2

罐，市價逾新台幣 500 元)至本市大內區衛生

所，惟未指明受贈人。 

1. 將該受贈財物轉贈臺南市私立天主

教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。 

2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

編號 登錄機關 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2 
學甲區衛生

所 
麻豆新○醫院 106.2.8 

新○醫院郵寄茶葉禮盒 1 盒(內裝 2 罐，市價逾

新台幣 500 元)至本市學甲區衛生所，惟未指

明受贈人。 

1. 將該受贈財物轉贈財團法人台灣兒

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台南市北區分

事務所。 

2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13 
安定區衛生

所 
麻豆新○醫院 106.2.9 

本市安定區衛生所於 106 年 1 月 25 日收到麻

豆新○醫院寄送之茶葉禮盒 1 盒(內裝 2 罐，市

價逾新台幣 500 元)，惟未指明受贈人。 

1. 將該受贈財物轉贈本市安定區衛生

所個案關懷民眾陳○○。 

2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。 

14 
北門區衛生

所 

財團法人佳里

奇○醫院院長

溫○○ 

106.2.16 

財團法人佳里奇○醫院於 106 年 2 月 10 日中

午舉辦新春聯誼餐會，本市北門區衛生所所長

受邀參加，於餐會後受贈佳里水戶-日本料理之

伴手禮(估計價值逾新臺幣 500 元)。北門區衛

生所所長當場婉拒贈禮。 

北門區衛生所所長當場婉拒後，依據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知會政風機構並

辦理登錄。 

 


